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律师被投诉事件处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确保本所律师办案质量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本所声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所专门设立诚信监督电话及投诉信箱，对群众来电、来信、来访投诉律师执业中的违法违纪问题，进行受理、核查、处理、答复。

第三条 本所主任、监事及其他执行合伙人负责对群众投诉进行核查。

第四条 本所接到投诉时，应当要求投诉人提供与投诉事件有关的具体材料及证据，并及时向当事人、被投诉律师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情况。

第五条 凡属来访投诉，行政主管应当亲自接待，由投诉人填写《投诉登记表》，并及时向主任、监事或其他执行合伙人汇报。接待投诉时，未经允许其他人员不得在场。

第六条 凡属来信投诉的，应当及时登记，必要时应由行政主管约见投诉人。

第七条 凡属来电投诉的，应当耐心接听，作好记录，并告知投诉人尽快提交书面材料，并及时向主任、监事或其他执行合伙人汇报。

第八条 当事人投诉线索不明、事实不清的，应当告知其补充材料，投诉人经要求后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或线索的，告知其投诉不予受理，并耐心做好其思想工作，不得简单粗暴，激化矛盾。

第九条 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诉事件，应当做出受理决定，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和被投诉律师。被投诉律师应当积极配合本所对投诉事件的调查，并就投诉事项及时提交书面说明及申辩意见。

第十条 本所执行合伙人会议对投诉事件的相关情况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在收到投诉材料后一周内召开处理会议，对被投诉律师投诉事实是否存在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，以及应当给予何种处罚，进行表决通过。

第十一条 作出处理决定后，应当在三日内将处理决定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的律师。如果决定被投诉律师承担责任的，被投诉律师应当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立即履行该决定。

第十二条 被投诉律师的行为严重违反《律师法》《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》，本所应当将其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所建立律师被投诉事件档案，投诉材料、被投诉人的申辩、会议记录和处理决定必须归档保存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生效，并于颁布日开始执行。

